
周口市人社局调整的权责事项（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
况及依

据

1

对用人

单位制

定的劳

动规章

制度违

反法律

法规规

定的处

罚

无

1.《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法》 （1994

年7月5日第八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八次会

议通过， 1994 年 7

月 5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二十

八号公布 ，自1995

年 1月 1日起施行）

第89条用人单位制

定的劳动规章制度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的，由劳动行政部

门给予警告，责令

改正；对劳动者造

成损害的，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已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
定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 动 保

障 监 察

科

5 个 工

作日

5 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
时、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
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
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
作调查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工

作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
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
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
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告
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
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或
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
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
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3 个 工

作日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

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在

7 日内送达。

7日 7日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07 年 6月 29日通

过，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 会关于 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的决

定》 已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十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次

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通过， 自

2013年7月1日起施

行）第 80 条用人单

位直接涉及劳动者

切身利益的规章制

度违反法律法规规

定的， 由劳动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给劳动者

造成损害的，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

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

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三个月

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 0394-822152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2

对用人

单位违

反法律

规定，

延长劳

动者工

作时间

的处罚

无

1.《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1994 年 7
月 5 日第八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4 年 7 月 5 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二十八号公布， 自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第 90 条用人单位
违反本法规定，延长
劳动者工作时间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
警告，责令改正，并
可以处以罚款。
2.《劳动保障监察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 423 号，
已经 2004 年 10 月 26
日国务院第 68 次常
务会议通过，自 200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第 25 条规定，用人单
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延长劳
动者工作时间的，由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立案

1.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用人单位违

反法律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此类违法

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

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

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予以

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

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录，允许当事人辩

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 ，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 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 个工

作日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

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正，并可以按照受侵
害的劳动者每人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的
标准计算，处以罚款。
3.《河南省劳动保障
监察条例 》（河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公告第五十六
号，2002 年 11 月 30
日审议通过，自 200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第 22 条规定，用人单
位未与工会和劳动者
协商，强迫劳动者延
长工作时间，或者虽
经协商同意，但违反
劳动法关于延长工作
时间具体时限规定
的，由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给予警告，责令
改正，除由用人单位
按照有关规定支付劳
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
作报酬外，并按每人
每超过工作时间一小
时处以五十元以下罚
款。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

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服务电话： 0394-822152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3

对非法
招用未
满十六
周岁未
成年人
的、未
按规定
保存录
用登记
材 料
的 、介
绍不满
十六周
岁未成
年人就
业的处
罚

无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1994 年 7月 5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八次会议通过， 1994
年 7 月 5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
八号公布 ， 自 1995
年 1月 1日起施行）第
94 条用人单位非法招
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
成年人的，由劳动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
款；情节严重的，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
营业执照。
2.《禁止使用童工规
定》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364 号，
已经2002年9月18日
国务院第 63 次常务会
议通过，自 2002 年 12
月 1日起施行）第 6条
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的，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
每月处 5000 元罚款的
标准给予处罚；在使用
有毒物品的作业场所
使用童工的，按照《使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非法招用未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的、未按规
定保存录用登记材料的 、介绍不满十六周
岁未成年人就业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可进行现
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
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
劳动保护条例》规定的
罚款幅度，或者按照每
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
5000 元罚款的标准，
从重处罚。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应当责令用人
单位限期将童工送回
原居住地交其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所需交
通和食宿费用全部由
用人单位承担。
3.用人单位经劳动保
障行政部门依照前款
规定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仍不将童工送交其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的，从责令限期改正之
日起，由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
童工每月处 1 万元罚
款的标准处罚，并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
其营业执照或者由民
政部门撤销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用人单位是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
由有关单位依法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降级
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或
者纪律处分。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 0394-822152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4

对用人

单位违

反女职

工特殊

劳动保

护规定

和未成

年人劳

动保护

规定的

处罚

无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1994 年 7月 5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八次会议通过， 1994
年 7 月 5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
八号公布 ， 自 1995
年 1月 1 日起施行）第
95 条用人单位违反本
法对女职工和未成年
工的保护规定，侵害
其合法权益的，由劳
动行政部门责令改
正，处以罚款；对女
职工或者未成年工造
成损害的，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2.《劳动保障监察条
例》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423 号，
已经 2004 年 10 月 26
日国务院第 68 次常务
会议通过，自 200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第
23 条用人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 由劳动
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
正，按照受侵害的劳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用人单位违反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和
未成年人劳动保护规定的此类违法案件，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可进行现
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
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动者每人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标准计
算，处以罚款：（一）
安排女职工从事矿山
井下劳动、国家规定
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
度的劳动或者其他禁
忌 从 事 的 劳 动 的 ；
（二）安排女职工在
经期从事高处、低温、
冷水作业或者国家规
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
强度的劳动的；（三）
安排女职工在怀孕期
间从事国家规定的第
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
劳动或者孕期禁忌从
事的劳动的；（四）安
排怀孕 7 个月以上的
女职工夜班劳动或者
延长其工作时间的；
（五）女职工生育享
受产假少于 90 天的；
（六）安排女职工在
哺乳未满 1 周岁的婴
儿期间从事国家规定
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
度的劳动或者哺乳期
禁忌从事的其他劳
动，以及延长其工作
时间或者安排其夜班
劳动的；（七）安排未
成年工从事矿山井
下、有毒有害、国家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
动强度的劳动或者其
他禁忌从事的劳动
的；（八）未对未成年
工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的；
3.《河南省劳动保障监
察条例》 （河南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公告第五十六号，
2002 年 11 月 30 日审
议通过， 自 200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第 23
条用人单位违反国家
和省有关女职工和未
成年工特殊保护规
定，侵害其合法权益
的，由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并按
照每侵害一人处以一
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罚款；对女职工或者
未成年工造成损害
的，应当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服务电话： 0394-822152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5

对民办

学校违

反有关

法律法

规规定

的处罚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办教育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八十号，已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于 2002
年 12 月 28 日通过，
自2003年 9月 1日起
施行）第十一条 举
办实施学历教育、学
前教育、自学考试助
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
民办学校，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教育行
政部门按照国家规
定的权限审批；举办
实施以职业技能为
主的职业资格培训、
职业技能培训的民
办学校，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劳动和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按
照国家规定的权限
审批，并抄送同级教
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 62 条民办学校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审批机关或者其他有
关部门责令限期改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民办学校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此类违

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可进行现

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

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正，并予以警告；有
违法所得的，退还所
收费用后没收违法
所得；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止招生、吊销
办学许可证；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一）擅自分
立、合并民办学校
的；（ 二）擅自改变
民办学校名称、层
次、类别和举办者
的；（ 三）发布虚假
招生简章或者广告，
骗取钱财的；（ 四 ）
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学
历证书、结业证书、
培训证书、职业资格
证书的；（ 五）管理
混乱严重影响教育
教学，产生恶劣社会
影响的；（六）提交
虚假证明文件或者
采取其他欺诈手段
隐瞒重要事实骗取
办学许可证的；（七）
伪造、变造、买卖、
出租、出借办学许可
证的；（八）恶意终止
办学、抽逃资金或者
挪用办学经费的。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6

用人单

位未按

时足额

缴纳社

会保险

费的处

罚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保险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三十五号，已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七次会议于 2010

年10月28日通过，自

2011 年 7月 1日起施

行）第 86 条用人单

位未按时足额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由社

会保险费征收机构

责令限期缴纳或者

补足，并自欠缴之日

起，按日加收万分之

五的滞纳金；逾期仍

不缴纳的，由有关行

政部门处欠缴数额

一倍以上三倍以下

的罚款。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此

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7

对用人

单位瞒

报应缴

纳社会

保险费

的工资

总额、

职工人

数或者

骗取社

会保险

待遇、

骗取社

会保险

基金的

处罚

无

1.《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保险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三十五号，已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通过，
自 2011 年 7 月 1 日
起施行）第 88 条以
欺诈、伪造证明材料
或者其他手段骗取
社会保险待遇的，由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责令退回骗取的社
会保险金，处骗取金
额二倍以上五倍以
下的罚款；
2.《劳动保障监察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 国 务 院 令 第 423
号， 已经 2004 年 10
月 26 日国务院第 68
次常务会议通过，自
2004 年 12 月 1 日起
施行）第 27 条用人
单位向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申报应缴纳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用人单位瞒报应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工资总

额、职工人数或者骗取社会保险待遇、骗取

社会保险基金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的社会保险费数额
时，瞒报工资总额或
者职工人数的，由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责
令改正，并处瞒报工
资数额 1 倍以上 3 倍
以下的罚款。骗取社
会保险待遇或者骗
取社会保险基金支
出的，由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责令退还，并
处骗取金额 1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3.《工伤保险条例》
（2003 年 4 月 27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375 号公
布，根据 2010 年 12
月 20 日《国务院关
于修改〈工伤保险条
例〉 的决定》修订。
《国务院关于修改
〈工伤保险条例 〉的
决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 国 务 院 令 第 586
号， 已经 2010 年 12
月 8 日国务院第 136
次常务会议通过，自
2011 年 1 月 1日起施
行）第 60 条用人单
位、工伤职工或者其
近亲属骗取工伤保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险待遇， 医疗机构、
辅助器具配置机构
骗取工伤保险基金
支出的，由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责令退还，
处骗取金额 2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4.《失业保险条例》
（1998 年 12 月 26 日
国务院第 11 次常务
会议通过，1999 年 1
月 22 日国务院令第
258 号发布， 自发布
之日起施行）第 28
条不符合享受失业
保险待遇条件，骗取
失业保险金和其他
失业保险待遇的，由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责令退还；情节严重
的，由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处骗取金额 1倍
以上 3 倍以下的罚
款。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8

对职业

介绍机

构、职

业技能

培训机

构、职

业技能

考核鉴

定机构

违反国

家有关

规定，

及未经

许可从

事职业

介绍、

职业技

能培训

、职业

技能考

无

1.《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业促进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七十号， 已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于 2007 年 8 月 30 日

通过，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 64 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经

许可和登记，擅自从

事职业中介活动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或者

其他主管部门依法予

以关闭；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

2.《劳动保障监察条

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423 号， 已

经 2004 年 10 月 26 日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职业介绍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技
能考核鉴定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以及未
经许可从事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 、职
业技能考核鉴定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核鉴定

的处罚

国务院第 68次常务会

议通过， 自 200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第

28 条职业介绍机构、

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或

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

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职

业介绍、职业技能培

训或者职业技能考核

鉴定的规定的，由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未经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许可，从事职业介

绍、职业技能培训或

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

的组织或者个人，由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

照国家有关无照经营

查处取缔的规定查处

取缔。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9

对行政

管理相

对人抗

拒或者

阻挠劳

动保障

行政部

门的劳

动保障

监察支

队 行

为，拒

不履行

相关义

务，打

击报复

举 报

人、投

诉人的

处罚

无

1.《劳动保障监察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423号，已

经 2004 年 10 月 26 日

国务院第 68次常务会

议通过，自 200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第 30

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对有

第（一）项、第（二）

项或者第（三）项规

定的行为的，处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

罚款：（一）无理抗拒、

阻挠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

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的；（二）不按照劳动

保障行政部门的要求

报送书面材料，隐瞒

事实真相，出具伪证

或者隐匿、毁灭证据

的；（三）经劳动保障

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

立案

1.立案责任：发现行政管理相对人抗拒或者

阻挠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劳动保障监察支

队行为，拒不履行相关义务，打击报复举报

人、投诉人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

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不改正，或者拒不履

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的行政处理决定的；

（四）打击报复举报

人、投诉人的 。违反

前款规定，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由公

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2.《河南省劳动保障监

察条例》 （河南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公告第五十六号，

2002 年 11 月 30 日审

议通过， 自 200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第 24

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劳动保

障行政部门对用人单

位处以二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罚款，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

以下罚款：（一）无理

阻挠劳动保障监察人

员依法行使监督检查

职权的；（二）伪造、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变造有关账册、材料

或者隐匿、毁灭证据

的；（三）拒绝执行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下达

的劳动保障监察询问

通知书或者限期改正

文书的；（四）打击报

复举报人、证人和劳动

保障监察人员的。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10

对从事

劳动能

力鉴定

的组织

或者个

人提供

虚假鉴

定 意

见 、虚

假诊断

证明、

收受当

事人财

物的处

罚

无

1.《工伤保险条例》

（2003年 4月 27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 375 号公布，

根据 2010年 12月 20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

〈工伤保险条例〉的

决定》修订。《国务

院关于修改〈工伤保

险条例〉的决定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 586 号，已经

2010 年 12 月 8日国

务院第 136 次常务会

议通过，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 61

条从事劳动能力鉴

定的组织或者个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责令改正，处 2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从事劳动能力鉴定的组织或者个人提供虚

假鉴定意见、虚假诊断证明、收受当事人财

物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一）提供虚假鉴定

意见的；

（二）提供虚假诊断

证明的；

（三）收受当事人财

物的。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11

对缴费

单位未

按照规

定办理

社会保

险登记

、变更

登记或

者注销

登记，

或者未

按照规

定申报

应缴纳

的社会

保险费

数额的

处罚

无

1.《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保险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三十五号，已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十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通过， 自
2011 年 7月 1日起施
行）第 84 条用人单
位不办理社会保险
登记的，由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对用人单位处应
缴社会保险费数额
一倍以上三倍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五百元以上三千元
以下的罚款；
2.《社会保险费征缴
暂行条例》 （1999
年 1 月 14 日国务院
第 13 次常务会议通
过，1999 年 1 月 22
日国务院令第 259 号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缴费单位未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变

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或者未按照规定申报

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的此类违法案件，

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发布，自发布之日起
施行）第 23 条缴费
单位未按照规定办
理社会保险登记、变
更登记或者注销登
记，或者未按照规定
申报应缴纳的社会
保险费数额的，由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情节严
重的，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特
别严重的，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可
以 处 5000 元 以 上
10000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3.《社会保险费征缴
监督检查办法》出台
目的是加强社会保险
费征缴监督检查工
作，规范社会保险费
征缴监督检查行为，
根据《社会保险费征
缴暂行条例》（简称
“条例”）和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制定，由
中华人民共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于 1999
年 3 月 19 日颁布实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施）第 12 条缴费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
情节严重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以 1000 元 以 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特别严重的，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以 5000 以上
10000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一 ）未按规定
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的；（ 二 ）在社会保
险登记事项发生变
更或者缴费单位依
法终止后，未按规定
到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办理社会保险变
更登记或者社会保
险注销登记的；（ 三）
未按规定申报应当
缴纳社会保险费数
额的。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12

对缴费

单位违

反有关

财务、

会计、

统计的

法律、

行政法

规和国

家有关

规定，

伪造、

变造、

故意毁

灭有关

账册、

材料，

或者不

设账

册，致

使社会

保险费

基数无

法确定

或者迟

无

1.《社会保险费征缴

暂行条例》（1999 年 1

月 14 日国务院第 13

次常务会议通过，

1999 年 1 月 22 日国

务院令第 259 号发

布，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第 24 条缴费单

位违反有关财务、会

计、统计的法律、行

政法规和国家有关

规定，伪造、变造、

故意毁灭有关账册、

材料，或者不设账

册，致使社会保险费

缴费基数无法确定

的，除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给予行政处罚、纪律

处分、刑事处罚外，

依照本条例第十条

的规定征缴；迟延缴

纳的，由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

依照第十三条的规

定决定加收滞纳金，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缴费单位违反有关财务、会计、统计的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伪造、变造、故

意毁灭有关账册、材料，或者不设账册，致

使社会保险费基数无法确定或者迟延缴纳

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及

时、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

的证据，查明事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

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

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

作调查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

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

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

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3个工

作日



延缴纳

的处罚

并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 5000 元

以上 20000 元以下的

罚款。

2.《社会保险费征缴

监督检查办法》出台

目的是加强社会保险

费征缴监督检查工

作，规范社会保险费

征缴监督检查行为，

根据《社会保险费征

缴暂行条例》（简称

“条例”）和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制定，由

中华人民共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于 1999

年 3 月 19 日颁布实

施）第 13 条对缴费

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依照条例第十

三条的规定，从欠缴

之日起，按日加收千

分之二的滞纳金，并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以 5000 元

以上 20000 元以下罚

款：（一）因伪造、

变造、故意毁灭有关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

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

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账册、材料造成社会

保险费迟延缴纳的；

（二）因不设账册造

成社会保险费迟延缴

纳的；（ 三） 因其他

违法行为造成社会保

险费迟延缴纳的。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13

对缴费

单位伪

造、变

造社会

保险登

记证，

未按规

定从缴

费个人

工资中

代扣代

缴社会

保 险

费，未

按规定

向职工

公布本

单位社

会保险

费用缴

纳

情况的

无

《社会保险费征缴

监督检查办法》（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 259 号，为了

加强社会保险费征

缴监督检查工作，规

范社会保险费征缴

监督检查行为，根据

《社会保险费征缴

暂行条例》（简称“条

例”）和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制定，由中华

人民共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于 1999 年 3

月 19 日颁布实施）

第 14 条对缴费单位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应当给予警告，并可

以处以 5000 元以下

的罚款：

（一）伪造、变造社

会保险登记证的；

（二）未按规定从缴

费个人工资中代扣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缴费单位伪造、变造社会保险登记证，未按

规定从缴费个人工资中代扣代缴社会保险

费，未按规定向职工公布本单位社会保险费

缴纳情况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

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处罚 代缴社会保险费的；

（三）未按规定向职

工公布本单位社会

保险费缴纳情况的。

对上述违法行为的

行政处罚，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14

对用人

单位违

反规定

向劳动

者收取

或变相

收取保

证金、

抵押金

及其他

不合理

费用，

或者扣

押个人

证件的

处罚

无

1.《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 （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 十 八 次 会 议 于
2007 年 6 月 29 日通
过，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 的决定》 已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通
过， 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第 84 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
规定，扣押劳动者居
民身份证等证件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
令限期退还劳动者
本人，并依照有关法
律规定给予处罚。用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用人单位违反规定向劳动者收取或变相收

取保证金、抵押金及其他不合理费用，或者

扣押个人证件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人单位违反本法规
定，以担保或者其他
名义向劳动者收取
财物的，由劳动行政
部门责令限期退还
劳动者本人，并以每
人五百元以上二千
元以下的标准处以
罚款；给劳动者造成
损害的，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劳动者依法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用人单位扣押
劳动者档案或者其
他物品的，依照前款
规定处罚；
2.《河南省劳动保障
监察条例》（河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告第五十
六号，2002 年 11 月
30 日审议通过， 自
2003 年 3 月 1日起施
行）第 19 条用人单
位违反规定向劳动
者收取或变相收取
保证金、抵押金及其
他不合理费用，或者
扣押个人证件的，由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责令限期退还劳动
者；逾期不退还保证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金、抵押金及其他不
合理费用的，处以实
收金额一至三倍的
罚款；逾期不退还证
件的，按每证处以五
百元罚款。
3.《河南省进城务工
人员权益保护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 、《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以及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河南省
实际而制定，2007 年
12月 3日河南省第十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四
次会议通过）第 24
条 劳动保障、建设
等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建立工资支
付监控制度和工资
保证金制度，加强对
用人单位工资支付
行为的监督管理，确
保务工人员工资按
时足额发放给本人。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15

对职业

中介机

构违反

规定向

劳动者

收取或

变相收

取保证

金、抵

押金及

其他不

合理费

用，或

者扣押

个人证

件的处

罚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业促进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七十号，已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于 2007 年 8

月30日通过，自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电力法〉等六部法

律的决定》修正）第

66 条违反本法规定，

职业中介机构扣押

劳动者居民身份证

等证件的，由劳动行

政部门责令限期退

还劳动者，并依照有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职业中介机构违反规定向劳动者收取或变

相收取保证金、抵押金及其他不合理费用，

或者扣押个人证件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关法律规定给予处

罚。

违反本法规定，职业

中介机构向劳动者

收取押金的，由劳动

行政部门责令限期

退还劳动者，并以每

人五百元以上二千

元以下的标准处以

罚款。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16

对未经

批准设

立职业

介绍机

构或者

未经批

准从事

职业介

绍活动

的处罚

无

1.《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业促进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七十号，已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于 2007 年 8 月

30 日通过，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电力法〉等六部法

律的决定》修正）第

64 条违反本法规定，

未经许可和登记，擅

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

的，由劳动行政部门

或者其他主管部门

依法予以关闭；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未经批准设立职业介绍机构或者未经批准

从事职业介绍活动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所得，并处一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2.《河南省劳动力市

场条例》（1995 年 12

月 8 日河南省第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七次会

议通过，根据 2004

年 11 月 26 日河南省

第十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二次会议通过的《河

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河南省劳动力市

场条例〉的决定》修

正）第 28 条违反本条

例第七条，未领取

《职业介绍许可证》

而开办职业介绍机构

的，由劳动行政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依法

予以取缔；并由劳动

行政部门没收其非

法所得，根据情节轻

重，处以五千元以

上 、三万元以下罚

款。非法印制、倒卖

或者伪造《职业介绍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许可证》以及其他有

关证件的，由劳动行

政部门予以没收，并

没收其非法所得，处

以二千元以上、一万

元以下罚款；构成犯

罪的，由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17

对职业

中介机

构提供

虚假就

业信

息，为

无合法

证照的

用人单

位提供

职业中

介 服

务，非

法印制

、倒卖

或者伪

造《职

业介绍

许可证

》以及

其他证

件的处

罚

无

1.《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业促进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七十号，已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于 2007 年 8

月 30 日通过，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电力法〉等六部法

律的决定》修正）第

65 条违反本法规定，

职业中介机构提供

虚假就业信息，为无

合法证照的用人单

位提供职业中介服

务，伪造、涂改、转

让职业中介许可证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职业中介机构提供虚假就业信息，为无合法

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非法印

制、倒卖或者伪造《职业介绍许可证》以及

其他证件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

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的，由劳动行政部门

或者其他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一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吊销职

业中介许可证。

2.《河南省劳动力市

场条例》（1995 年 12

月 8 日河南省第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七次会

议通过）第 7 条各级

劳动行政部门可以

设立综合性的职业介

绍机构，由本级人民

政府审批。企业事业

单位、行业管理部

门、社会团体及其他

社会组织、公民个人

设立职业介绍机构

的，须持本条例第六

条规定的有关资料和

书面报告，向所在地

县级以上劳动行政

部门申请，经审查批

准，领取《职业介绍

许可证》，并到同级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注册登记。《职业介绍

许可证》由省劳动行

政部门统一印发，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转借、转让、涂改、

倒卖和伪造。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18

对超出

职业介

绍许可

范围从

事职业

介绍、

超出规

定的收

费项目

和收费

标准收

费， 以

胁迫、

欺骗等

方式进

行非法

职业介

绍活动

的处罚

无

《河南省劳动力市
场条例》（1995 年 12
月 8 日河南省第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七次会
议通过，根据 2004
年 11 月 26 日河南省
第十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二次会议通过的《河
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河南省劳动力市
场条例〉的决定》修
正）第 29 条违反本条
例第十一条，超出职
业介绍许可范围从
事职业介绍的，由劳
动行政部门责令改
正，没收其非法所
得，并根据情节轻
重，处以二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直至吊销《职业
介绍许可证》。超出规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超出职业介绍许可范围从事职业介绍、超出

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收费， 以胁迫、

欺骗等方式进行非法职业介绍活动的此类违

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定的收费项目和收
费标准收费的，除由
财政、物价部门按照
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外，劳动行政部门可
根据情节轻重，责令
其停业整顿或者吊
销《职业介绍许可
证》。以胁迫、欺骗
等方式进行非法职
业介绍活动的，由劳
动行政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依法予以取缔；
并由劳动行政部门
没收其非法所得，根
据情节轻重，处以二
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罚款；违反治安管
理的，由公安机关予
以处罚；构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给当事
人造成损失的，依法
予以赔偿。在职业介
绍活动中，违反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章的，
应当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予以处理。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19

对以举

办职业

教育为

名，骗

取财

物，违

法牟利

的处罚

无

《河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

法〉办法》（1997 年 7

月 25 日河南省第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通过，1997 年 7 月 25

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95 号公布，根据 2010

年 7月 30 日河南省第

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

会议通过、2010 年 7

月30日河南省第十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告第36号公

布、自 2010 年 7 月 30

日起施行的《河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

方性法规的决定》修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以举办职业教育为名，骗取财物，违法牟利

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正）第 26 条违反本办

法第四条规定，以举

办职业教育为名，骗

取财物，违法牟利的，

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

劳动行政部门予以取

缔，没收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20
对未经

批准擅

自举办

职业学

校和职

业培训

机构的

处罚

无

《河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教

育法〉办法》 （1997

年7月25日河南省第

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通过，1997

年 7 月 25 日河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告第 95 号

公布，根据 2010 年 7

月 30 日河南省第十

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

次会议通过、2010

年 7 月 30 日河南省

第十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第 36 号公布、 自

2010 年 7 月 30 日起

施行的《河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未经批准擅自举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

构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会关于修改部分地

方性法规的决定 》

修正）第 8 条举办职

业学校和职业培训

机构，应当具备法定

条件，符合当地职业

教育的统筹规划和

布局，并按照国家和

省有关规定审批。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21

对违反

国家规

定颁发

学历证

书、培

训证书

和职业

资格证

书的处

罚

无

《河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教

育法〉办法》 （1997

年7月25日河南省第

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通过，1997

年 7 月 25 日河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告第 95 号

公布，根据 2010 年

7 月 30 日河南省第

十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六次会议通过、2010

年 7 月 30 日河南省

第十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第 36 号公布、自

2010 年 7 月 30 日起

施行的《河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修改部分地

方性法规的决定 》

修正）第 28 条违反

国家有关规定，颁发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违反国家规定颁发学历证书、培训证书和职

业资格证书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

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学历证书 、培训证

书和职业资格证书

的，由教育行政部门

或者劳动行政部门

宣布证书无效，责令

收回或予以没收；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情节严重

的，取消其颁发证书

的资格。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22

对伪造

、变造

失业保

险登记

证或者

缴费证

明，未

按规定

从职工

工资中

代扣代

缴失业

保险费

的处罚

无

《河南省失业保险条

例》（为了保障失业人

员失业期间的基本生

活，促进其再就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法》和国务院

《失业保险条例》《社

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

例》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了本条例）第 47

条用人单位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劳动保障

行政部门应当给予警

告，并可视情节轻重

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

以下的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一）伪造、变

造失业保险登记证或

缴费证明的；

（二）未按规定从职

工工资中代扣代缴失

业保险费的；

（三）阻挠劳动保障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伪造、变造失业保险登记证或者缴费证明，

未按规定从职工工资中代扣代缴失业保险

费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行政部门和失业保险

经办机构的工作人员

依法行使检查职权，

拒绝检查的；（四）隐

瞒事实真相，谎报、

瞒报、出具伪证，或

者隐匿、毁灭证据的；

（五）拒绝提供与缴

费有关的用人情况 、

工资表、财务报表等

资料的；（六）拒绝执

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下达的监督检查询问

书或限期改正指令书

的；（七）打击报复举

报人员的；（八）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情

形。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23
对用人

单位未

及时为

劳动者

办理就

业失业

登记手

续的处

罚

无

1.《河南省就业促进

条例 》（2009 年 3 月

26 日河南省第十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2009 年 3 月 26

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16 号公布， 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第58条用人单位违反

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

一款规定，未及时为

劳动者办理就业失业

登记手续的，由人力

资源行政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拒不改正的，

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

元以下罚款；

2.《就业服务与就业

管理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令第 23 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关于修改就业服务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用人单位未及时为劳动者办理就业失业登

记手续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

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与就业管理规定〉的

决定》已经 2014 年 12

月 1 日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第52次部务会

讨论通过，自 201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第

75 条用人单位违反本

规定第六十二条规

定，未及时为劳动者

办理就业登记手续

的，由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并可

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

款。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24

对用人

单位聘

雇或者

接受被

派遣台

、港、

澳人员

未为其

办理就

业证或

未办理

备案手

续的处

罚

无

《台湾香港澳门居

民在内地就业管理

规定》（于 2005 年 6

月 2 日经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第 10 次部务

会议通过， 自 200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第 16 条用人单位聘

雇或者接受被派遣

台 、港、澳人员，

未为其办理就业证

或未办理备案手续

的，由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责令其限期改

正，并可以处 1000

元罚款。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用人单位聘雇或者接受被派遣台、港、澳人

员未为其办理就业证或未办理备案手续的

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构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25

对用人

单位聘

雇台、

港、澳

人员终

止、解

除劳动

合同或

者台、

港、澳

人员任

职期满

用人单

位未办

理就业

证注销

手续的

处罚

无

《台湾香港澳门居

民在内地就业管理

规定》（已于 2005 年

6 月 2 日经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第 10 次部

务会议通过，自 200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第 17 条用人单位与

聘雇台、港、澳人员

终止、解除劳动合同

或者台、港、澳人员

任职期满，用人单位

未办理就业证注销

手续的，由劳动保障

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并可以处 1000 元罚

款。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用人单位聘雇台、港、澳人员终止、解除劳

动合同或者台、港、澳人员任职期满用人单

位未办理就业证注销手续的此类违法案件，

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26

对用人

单位伪

造、涂

改、冒

用、转

让台、

港、澳

人员内

地就业

证的处

罚

无

《台湾香港澳门居

民在内地就业管理

规定》（于 2005 年 6

月 2 日经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第 10 次部务

会议通过， 自 200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第 18 条用人单位伪

造、涂改、冒用、转

让就业证的，由劳动

保障行政部门责令

其改正，并处 1000

元罚款，该用人单位

1 年内不得聘雇台、

港、澳人员。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用人单位伪造、涂改、 冒用、转让台、港、

澳人员内地就业证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27
对用人

单位无

故不缴

纳社会

保险费

的处罚

无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1994年 7月 5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八次会议通过，1994

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八

号公布，自 1995 年 1

月1日起施行）第 100

条用人单位无故不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由

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

限期缴纳，逾期不缴

的，可以加收滞纳金；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

会保险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

五号，已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通

过，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第 86 条用

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此类违

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纳社会保险费的，由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

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

足，并自欠缴之日起，

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

滞纳金；逾期仍不缴

纳的，由有关行政部

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

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28

对挪用

社会保

险基金

的处罚

无

1.《社会保险费征缴

暂行条例》 （1999 年

1 月 14 日国务院第 13

次常务会议通过，

1999年 1月22日国务

院令第 259 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 28 条任何单位、个

人挪用社会保险基金

的，追回被挪用的社

会保险基金；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入社会保险基

金；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尚

不构成犯罪的，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行政处分。

2.《河南省工伤保险

条例》（为了保障因工

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

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挪用社会保险基金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医疗救治和经济补

偿，促进工伤预防和

职业康复，分散用人

单位的工伤风险，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国务院《工

伤保险条例》及有关

法律法规，结合河南

省实际，制定的条例。

经河南省第十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07年 5月31日审议

通过， 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第 42

条单位或者个人违反

本条例规定挪用工伤

保险基金，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

者纪律处分。被挪用

的基金由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追回，并入工

伤保险基金；没收的

违法所得依法上缴国

库。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29

对用人

单位克

扣或者

无故拖

欠劳动

者工资

、拒不

支付劳

动者延

长工作

时间工

资报酬

、低于

当地最

低工资

标准支

付劳动

者工资

、解除

劳动合

同后未

依照规

定给予

无

1.《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 》 （1994 年

7 月 5 日第八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通过，1994 年 7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二十八号公

布， 自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九十

五条 用人单位违反

本法对女职工和未

成年工的保护规定，

侵害其合法权益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

令改正，处以罚款；

对女职工或者未成

年工造成损害的，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2.《劳动保障监察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 国 务 院 令 第 423

号， 已经 2004 年 10

月 26 日国务院第 68

次常务会议通过，自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拒
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低于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 、解除
劳动合同后未依照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
偿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劳动者

经济补

偿的处

罚

2004 年 12 月 1 日起

施行）第二十三条用

人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劳动保障

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按照受侵害的劳动

者每人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标准

计 算 ， 处 以 罚 款 ：

（ 一 ）安排女职工

从事矿山井下劳动、

国家规定的第四级

体力劳动强度的劳

动或者其他禁忌从

事的劳动的；（ 二 ）

安排女职工在经期

从事高处、低温、冷

水作业或者国家规

定的第三级体力劳

动 强 度 的 劳 动 的 ；

（ 三 ）安排女职工

在怀孕期间从事国

家规定的第三级体

力劳动强度的劳动

或者孕期禁忌从事

的劳动的；（ 四 ）安

排怀孕 7 个月以上的

女职工夜班劳动或者

延长其工作时间的；

（ 五 ）女职工生育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享受产假少于 90 天

的；（ 六 ）安排女职

工在哺乳未满 1周岁

的婴儿期间从事国

家规定的第三级体

力劳动强度的劳动

或者哺乳期禁忌从

事的其他劳动， 以

及延长其工作时间

或者安排其夜班劳

动的；（ 七 ）安排未

成年工从事矿山井

下、有毒有害、国家

规定的第四级体力

劳动强度的劳动或

者其他禁忌从事的

劳动的；（ 八）未对

未成年工定期进行

健康检查的。

3.《河南省劳动保障

监察条例》（河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告第五十

六号，2002 年 11 月

30 日审议通过，自

2003 年 3 月 1日起施

行）第二十三条 用

人单位违反国家和

省有关女职工和未

成年工特殊保护规



定，侵害其合法权益

的，由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并按

照每侵害一人处以

一千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罚款；对女职工

或者未成年工造成

损害的，应当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4.《河南省进城务工

人员权益保护条例》

（2007 年 12 月 3 日

河南省第十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通过）第 26 条用人

单位安排务工人员

延长工作时间或者

休息日、休假日工作

的，应当按照法律法

规的规定支付劳动

报酬。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30 对用人

单位对

工伤职

工不组

织抢救

、隐瞒

事实真

相等的

处罚

无

1.《工伤保险条例》

（2003 年 4 月 27 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375 号公布，根

据 2010 年 12 月 20 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

〈工伤保险条例〉的

决定》修订 。《国务

院关于修改〈工伤保

险条例〉的决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86 号，已经

2010年 12月 8日国务

院第 136 次常务会议

通过，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 63 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

第十九条的规定，拒

不协助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对事故进行调查

核实的，由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用人单位对工伤职工不组织抢救、隐瞒事实

真相等此类违法案

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处 2000 元以上 2万元

以下的罚款。

2.《河南省工伤保险

条例》（河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 （ 第 71号）已经

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于 2007

年5月31日审议通过，

自2007年10月1日起

施行）第 43 条，职工

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

或者患职业病，用人

单位不组织抢救、隐

瞒事实真相或者拒不

履行举证责任的，由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31

对向应

聘人员

收取报

名费、

抵押金

的处罚

无

《河南省人才流动

条例》（河南省人大常

委会公告第三十二

号，已经河南省第九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八次

会议于 2000 年 9 月

27 日审议通过，自

2000 年 12 月 1 日起

施行，根据 2004 年

11 月 26 日河南省第

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

次会议通过的《河南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河南省人才流动

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 39 条 违反本条

例第二十三条规定，

向应聘人员收取报

名费、抵押金的，责

令退还，并处以三倍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向应聘人员收取报名费、抵押金的此类违法

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罚款。用人单位采用

欺骗等不正当手段

招聘人员，给该人员

和原所在单位造成

损失的，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32

对用人

单位以

民族、

性别、

宗教信

仰为由

拒绝聘

用或者

提高聘

用 标

准 、招

聘不得

招聘人

员以及

向应聘

者收取

费用或

采取欺

诈等手

段谋取

非法利

益的处

罚

无

《人才市场管理规

定 》 （2001 年 9 月

1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令第1号

公布，根据 2005 年 3

月 22 日《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关于修改〈人才市场

管理规定〉的决定》

第一次修订，根据

2015年 4月 30日《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修改部分规章

的决定》第二次修

订）第三十七条 用

人单位违反本规定，

以民族、性别、宗教

信仰为由拒绝聘用

或者提高聘用标准

的，招聘不得招聘人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用人单位以民族、性别、宗教信仰为由拒绝

聘用或者提高聘用标准 、招聘不得招聘人

员以及向应聘者收取费用或采取欺诈等手

段谋取非法利益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员的，以及向应聘者

收取费用或采取欺

诈等手段谋取非法

利益的，由县级以上

政府人事行政部门

责令改正；情节严重

的，并处 10000 元以

下罚款。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33
对未经

批准设

立人才

中介服

务组织

或从事

人才交

流活动

的处罚

无

《人才市场管理规

定 》（2001 年 9 月 11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令第1号公

布，根据 2005 年 3

月 22 日《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关于修改〈人才市场

管理规定〉的决定》

第一次修订，根据

2015年 4月 30日《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修改部分规章

的决定》第二次修

订）第三十三条 违

反本规定，未经政府

人事行政部门批准

擅自设立人才中介

服务机构或从事人

才中介服务活动的，

由县级以上政府人

事行政部门责令停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未经批准设立人才中介服务组织或从事人

才交流活动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

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办，并处 10000 元以

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可处以不超过违

法所得 3 倍的罚款，

但 最 高 不 得 超 过

30000 元。

违反本规定，未经政

府人事行政部门批

准擅自设立中外合

资人才中介机构的，

由省级以上政府人事

行政部门按照前款

规定予以处罚。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34

对人才

中介服

务机构

擅自扩

大许可

业务范

围、不

依法接

受检查

或提供

虚假材

料和不

按规定

办理许

可证变

更等手

续的处

罚

无

《人才市场管理规

定 》（2001 年 9 月 11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令第1号公

布，根据 2005 年 3

月 22 日《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关于修改〈人才市场

管理规定〉的决定》

第一次修订，根据

2015年 4月 30日《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修改部分规章

的决定》第二次修

订）第三十四条 人

才中介服务机构违

反本规定，擅自扩大

许可业务范围、不依

法接受检查或提供

虚假材料，不按规定

办理许可证变更等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人才中介服务机构擅自扩大许可业务范围、

不依法接受检查或提供虚假材料和不按规

定办理许可证变更等手续的此类违法案件，

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手续的，由县级以上

政府人事行政部门

予以警告，可并处

10000 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业整顿，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

并可处以不超过违

法所得 3 倍的罚款，

但 最 高 不 得 超 过

30000 元。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35
对未经

核准擅

自举办

大型人

才交流

活动的

处罚

无

《河南省人才流动条
例》 （河南省人大常
委会公告第三十二
号，已经河南省第九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八次
会议于 2000 年 9 月
27 日审议通过， 自
2000 年 12 月 1 日起
施行，根据 2004 年
11 月 26 日河南省第
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
次会议通过的《河南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河南省人才流动
条例 〉的决定》修
正）第 42 条第四十
二条对违反本条例
的下列行为，按照以
下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
十六条规定，未经批
准设立人才中介服
务组织或从事人才
交流活动的，由县级
以上人事行政部门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未经核准擅自举办大型人才交流活动的此

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依法予以取缔，没收
违法所得，并可以根
据情节轻重处以一
千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
十三条规定，未经核
准擅自举办大型人
才交流活动的，由县
级以上人事行政部门
责令其停止活动，没
收违法所得，并可根
据情节轻重处以二
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
三十一条规定，不按
照规定的收费项目
和标准收取费用的，
由县级以上价格主管
部门责令返还，没收
违法所得，予以警告
并处以违法所得一
倍以上三倍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由
人事行政部门吊销其
人才中介服务许可
证。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36
对人才

中介服

务机构

超出许

可业务

范围接

受代理

业务的

处罚

无

《人才市场管理规

定 》（2001 年 9 月

11 日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1

号公布，根据

2005 年 3月 22 日《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关于修改〈人

才市场管理规定〉的

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5 年 4 月 30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关于修改部分

规章的决定》第二次

修订）第三十六条人

才中介服务机构违

反本规定，超出许可

业务范围接受代理

业务的，由县级以上

政府人事行政部门

予以警告，限期改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人才中介服务机构超出许可业务范围接受

代理业务的此类违法案

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正，并处 10000 元以

下罚款。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37

对不按

照规定

的收费

项目和

标准收

取费用

的处罚

无

《河南省人才流动条
例》 （2000 年 9 月
27 日河南省第九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八次会
议通过，根据 2004
年 11 月 26 日河南省
第十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二次会议通过的《河
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河南省人才流动
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 42 条对违反本条
例的下列行为，按照
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
十六条规定，未经批
准设立人才中介服
务组织或从事人才
交流活动的，由县级
以上人事行政部门
依法予以取缔，没收
违法所得，并可以根
据情节轻重处以一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不按照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取费用的

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千元以上五千元以
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
十三条规定，未经核
准擅自举办大型人
才交流活动的，由县
级以上人事行政部门
责令其停止活动，没
收违法所得，并可根
据情节轻重处以二
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
三十一条规定，不按
照规定的收费项目
和标准收取费用的，
由县级以上价格主管
部门责令返还，没收
违法所得，予以警告
并处以违法所得一
倍以上三倍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由
人事行政部门吊销其
人才中介服务许可
证。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38
对用人

单位违

反规定

以担保

或者其

他名义

向劳动

者收取

财物的

处罚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 （已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07 年 6 月 29 日通

过，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的决定》已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通过，

自 2013年 7月 1日起

施行）第 84 条用人单

位违反本法规定，扣

押劳动者居民身份

证等证件的，由劳动

行政部门责令限期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用人单位违反规定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

劳动者收取财物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退还劳动者本人，并

依照有关法律规定

给予处罚。用人单位

违反本法规定，以担

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

动者收取财物的，由

劳动行政部门责令

限期退还劳动者本

人，并以每人五百元

以上二千元以下的

标准处以罚款；给劳

动者造成损害的，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劳

动者依法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用人

单位扣押劳动者档

案或者其他物品的，

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39

对劳务

派遣单

位违反

《中华

人民共

和国劳

动合同

法》规

定的处

罚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已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于 2007

年 6月 29日通过，自

2008年 1月 1 日起施

行。《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的

决定》已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十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次

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通过， 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第 92 条劳务派遣单

位违反本法规定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和其

他有关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情节严重的，

以每人一千元以上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劳务派遣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规定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

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五千元以下的标准

处以罚款，并由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吊销

营业执照；给被派遣

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劳务派遣单位与用

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40 对用人

单位违

反有关

建立职

工名册

规定的

处罚

无

《劳动合同法实施

条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535

号， 已经 2008 年 9

月3日国务院第25次

常务会议通过，发布

日期为 2008 年 9 月

18日，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第 33 条，用

人单位违反劳动合

同法有关建立职工

名册规定的，由劳动

行政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由劳动行政部门

处 2000 元以上 2 万

元以下的罚款。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用人单位违反有关建立职工名册规定的此

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41

对未经

批准擅

自设立

中外合

作办学

机构或

者以不

正当手

段骗取

中外合

作办学

许可证

的处罚

无

《中外合作办学条

例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372 号

令， 已经 2003 年 2

月 19 日国务院第 68

次常务会议通过，自

2003 年 9月 1日起施

行）第 51 条违反本

条例的规定，未经批

准擅自设立中外合

作办学机构，或者以

不正当手段骗取中

外合作办学许可证

的， 由教育行政部

门、劳动行政部门按

照职责分工予以取

缔或者会同公安机

关予以取缔，责令退

还向学生收取的费

用，并处以 10 万元

以下的罚款；触犯刑

律的，依照刑法关于

诈骗罪或者其他罪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者

以不正当手段骗取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的

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的规定，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42
对中外

合作办

学机构

在筹备

设立期

间招收

学生的

处罚

无

《中外合作办学条

例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372 号

令， 已经 2003 年 2

月 19 日国务院第 68

次常务会议通过，自

2003 年 9月 1日起施

行，根据 2013 年 7

月 18 日《国务院关

于废止和修改部分

行政法规的决定》修

订）第 52 条违反本

条例的规定，在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筹备

设立期间招收学生

的， 由教育行政部

门、劳动行政部门按

照职责分工责令停

止招生，责令退还向

学生收取的费用，并

处以 10 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拒

不停止招生的，由审

批机关撤销筹备设

立批准书。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筹备设立期间招收学

生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43

对中外

合作办

学者虚

假出资

或者在

中外办

学机构

成立后

抽逃出

资的处

罚

无

《中外合作办学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372 号

令，已经 2003 年 2

月 19 日国务院第 68

次常务会议通过，自

2003年 9月 1日起施

行，根据 2013 年 7

月 18 日《国务院关

于废止和修改部分

行政法规的决定》修

订）第 53 条中外合

作办学者虚假出资

或者在中外合作办

学机构成立后抽逃

出资的，由教育行政

部门、劳动行政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由教育行政部

门、劳动行政部门按

照职责分工处以虚

假出资金额或者抽

逃出资金额 2倍以下

的罚款。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中外合作办学者虚假出资或者在中外办学

机构成立后抽逃出资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

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44
对中外

合作办

学机构

发布虚

假招生

简章骗

取钱财

的处罚

无

《中外合作办学条

例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372 号

令， 已经 2003 年 2

月 19 日国务院第 68

次常务会议通过，自

2003 年 9月 1日起施

行，根据 2013 年 7

月 18 日《国务院关

于废止和修改部分

行政法规的决定》修

订）第 57 条违反本

条例的规定，发布虚

假招生简章，骗取钱

财的，由教育行政部

门 、劳动行政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责令

限期改正并予以警

告；有违法所得的，

退还所收费用后没

收违法所得，并可处

以 10 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止招生、吊销中

外合作办学许可证；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发布虚假招生简章骗取

钱财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

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

法关于诈骗罪或者

其他罪的规定，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发布虚假招生广告

的，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广告法》的有

关规定追究其法律

责任。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45

对用人

单位招

用人员

提供虚

假招聘

信息、

发布虚

假招聘

广告、

招用无

合法身

份证件

的人员

或者以

招用人

员为名

牟取不

正当利

益或进

行其他

违法活

动的处

无

《就业服务与就业
管理规定》（于 2007
年11月5 日以劳动保
障部令第 28 号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部令第 23 号《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关
于修改就业服务与
就业管理规定〉的决
定》 已经 2014 年 12
月 1 日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第 52 次部务
会讨论通过，自 201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第 14 条 用人单位招
用人员不得有下列
行为：（ 一）提供虚
假招聘信息，发布虚
假招聘广告；（ 二 ）
扣押被录用人员的居
民身份证和其他证
件；（三） 以担保或
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
收取财物；（ 四）招
用未满 16 周岁的未
成年人以及国家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不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提供虚假招聘信息、发布

虚假招聘广告、招用无合法身份证件的人员

或者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进

行其他违法活动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

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罚 得招用的其他人员；
（ 五）招用无合法身
份证件的人员；（六）
以招用人员为名牟
取不正当利益或进
行其他违法活动。第
67 条用人单位违反
本规定第十四条第
（二）、（ 三）项规定
的，按照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四条的规定
予以 处罚；用人单
位违反第十四条第
（四）项规定的，按
照国家禁止使用童
工和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予以处
罚。用人单位违反第
十四条第（一）、（五）
（六）项规定的，由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责令改正，并可处以
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对当事人造成损害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46 对违反

国家规

定将乙

肝病毒

血清学

指标作

为体检

标准的

处罚

无

《就业服务与就业

管理规定》 （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部令

第 23 号《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关于修

改就业服务与就业

管理规定〉的决定》

已经2014年12月1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第 52 次部务会讨

论通过，自 201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第 68

条用人单位违反本

规定第十九条第二

款规定，在国家法

律、行政法规和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规

定禁止乙肝病原携

带者从事的工作岗

位以外招用人员时，

将乙肝病毒血清学

指标作为体检标准

的，由劳动保障行政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违反国家规定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

体检标准的此类违法案

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部门责令改正，并可

处以一千元以下的

罚款；对当事人造成

损害的，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47
对职业

中介机

构违反

规定未

明示职

业中介

许可证

、监督

电话的

处罚

无

《就业服务与就业

管理规定》 （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部令

第 23 号《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关于修

改就业服务与就业

管理规定〉的决定》

已经2014年12月1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第 52 次部务会讨

论通过， 自 201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第

71 条职业中介机构

违反本规定第五十

三条规定，未明示职

业中介许可证、监督

电话的，由劳动保障

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并可处以一千元以

下的罚款；未明示收

费标准的，提请价格

主管部门依据国家

有关规定处罚；未明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职业中介机构违反规定未明示职业中介许

可证、监督电话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示营业执照的，提请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依据国家有关规定

处罚。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48

对职业

中介机

构违反

规定未

建立服

务台账

或者虽

建立服

务台账

但未记

录服务

对象、

服务过

程、服

务结果

和收费

情况的

处罚

无

《就业服务与就业

管理规定》 （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部令

第 23 号《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关于修

改就业服务与就业

管理规定〉的决定》

已经2014年12月1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第 52 次部务会讨

论通过， 自 201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第

72 条职业中介机构

违反本规定第五十

四条规定，未建立服

务台账，或虽建立服

务台账但未记录服

务对象、服务过程、

服务结果和收费情

况的，由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并

可处以一千元以下

的罚款。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职业中介机构违反规定未建立服务台账或

者虽建立服务台账但未记录服务对象、服务

过程、服务结果和收费情况的此类违法案

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49

对职业

中介机

构违反

规定在

职业中

介服务

不成功

后未向

劳动者

退还所

收取的

中介服

务费的

处罚

无

《就业服务与就业

管理规定》 （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部令

第 23 号《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关于修

改就业服务与就业

管理规定〉的决定》

已经2014年12月1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第 52 次部务会讨

论通过， 自 201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第

73 条职业中介机构

违反本规定第五十

五条规定，在职业中

介服务不成功后未

向劳动者退还所收

取的中介服务费的，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责令改正，并可处

以一千元以下的罚

款。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职业中介机构违反规定在职业中介服务不

成功后未向劳动者退还所收取的中介服务

费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

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50

对职业

中介机

构发布

的就业

信息包

含歧视

性 内

容、为

无合法

身份证

件的劳

动者提

供职业

中介服

务、介

绍劳动

者从事

法律法

规禁止

从事的

职业、

以 暴

无

《就业服务与就业

管理规定》（于 2007

年 11月 5 日以劳动保

障部令第 28 号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部令第 23 号《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关

于修改就业服务与

就业管理规定〉的决

定》 已经 2014 年 12

月 1 日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第 52 次部务

会讨论通过，自 201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第 58 条禁止职业中

介机构有下列行为：

（ 一）提供虚假就业

信息；二）发布的就

业信息中包含歧视

性内容； （三）伪

造、涂改、转让职业

中介许可证；（ 四 ）

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

单位提供职业中介

服务；（ 五）介绍未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职业中介机构发布的就业信息包含歧视性
内容、为无合法身份证件的劳动者提供职业
中介服务、介绍劳动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从
事的职业、以暴力、胁迫欺诈等方式进行职
业中介活动或者超出核准的业务经营范围
经营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
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力、胁

迫欺诈

等方式

进行职

业中介

活动或

者超出

核准的

业务经

营范围

经营的

处罚

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

人就业；（六 ）为无

合法身份证件的劳

动者提供职业中介

服务；（七）介绍劳

动者从事法律 、法

规禁止从事的职业；

（八）扣押劳动者的

居民身份证和其他

证件，或者向劳动者

收取押金；（九） 以

暴力 、胁迫、欺诈

等方式进行职业中

介活动；（十）超出

核准的业务范围经

营；（十一）其他违

反法律法规规定的

行为。第 74 条职业中

介机构违反本规定

第五十八条第（一）、

（ 三）、（四 ）、（八）

项规定的，按照就业

促进法第六十五条、

第六十六条规定予

以处罚。违反本规定

第五十八条第（五）

项规定的，按照国家

禁止使用童工的规

定予以处罚。违反本

规定第五十八条其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他各项规定的，由劳

动保障行政部门责

令改正，没有违法所

得的，可处以一万元

以下的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可处以不超

过违法所得三倍的

罚款，但最高不得超

过三万元；情节严重

的，提请工商部门依

法吊销营业执照；对

当事人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51

对社会

保险经

办机构

以及医

疗 机

构 、药

品经营

单位等

社会保

险服务

机构以

欺诈、

伪造证

明材料

或者其

他手段

骗取社

会保险

基金支

出的处

罚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保险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三十五号，已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通过，

自 2011 年 7 月 1 日

起施行）第 87 条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以

及医疗机构、药品经

营单位等社会保险

服务机构以欺诈、伪

造证明材料或者其

他手段骗取社会保

险基金支出的，由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责

令退回骗取的社会

保险金，处骗取金额

二倍以上五倍以下

的罚款；属于社会保

险服务机构的，解除

服务协议；直接负责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及医疗机构、药品经营

单位等社会保险服务机构以欺诈、伪造证明

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 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有执

业资格的，依法吊销

其执业资格。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52

对外国

人因违

反中国

法律被

公安机

关取消

居留资

格的处

罚

无

《外国人在中国就

业管理规定》（1996

年 1 月 22 日劳动部、

公安部、外交部、外

经贸部发布；根据

2010年 11月 12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令第 7 号修正）第 25

条因违反中国法律

被中国公安机关取

消居留资格的外国

人，用人单位应解除

劳动合同，劳动部门

应吊销就业证。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外国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公安机关取消居

留资格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

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7日 7日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53

对外国

人拒绝

劳动行

政部门

检查就

业证、

擅自变

更用人

单位、

擅自更

换 职

业 、擅

自延长

就业期

限的处

罚

无

《外国人在中国就

业管理规定》 （1996

年 1 月 22 日劳动部、

公安部、外交部、外

经贸部发布；根据

2010年 11月 12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令第 7 号修正）第 29

条拒绝劳动行政部

门检查就业证、擅自

变更用人单位 、擅

自更换职业、擅自延

长就业期限的外国

人，由劳动行政部门

收回其就业证，并提

请公安机关取消其

居留资格。对需该机

关遣送出境的，遣送

费用由聘用单位或

该外国人承担。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外国人拒绝劳动行政部门检查就业证、擅自

变更用人单位、擅自更换职业、擅自延长就

业期限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

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54

对外国

人和用

人单位

伪造、

涂改、

冒用、

转让、

买卖外

国人就

业证和

许可证

书的处

罚

无

《外国人在中国就

业管理规定》 （1996

年 1 月 22 日劳动部、

公安部、外交部、外

经贸部发布；根据

2010年 11月 12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令第 7 号修正）第 30

条对伪造、涂改、冒

用、转让、买卖就业

证和许可证书的外

国人和用人单位，由

劳动行政部门收缴

就业证和许可证书，

没收其非法所得，并

处以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构成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外国人和用人单位伪造、涂改、冒用、转让、

买卖外国人就业证和许可证书的此类违法

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55
对用人

单位、

工伤职

工或者

其近亲

属骗取

社会保

险待遇

的处罚

无

1.《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保险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

十五号， 已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

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

通过，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第 88 条

以欺诈、伪造证明材

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

社会保险待遇的，由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

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

险金，处骗取金额二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

2.《工伤保险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86 号《国务院

关于修改〈工伤保险

条例〉的决定》 已经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骗取社会

保险待遇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

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 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2010年 12月 8日国务

院第 136 次常务会议

通过，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工伤保

险条例》2003 年 4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 375 号公

布，根据 2010 年 12

月 20 日《国务院关于

修改〈工伤保险条例〉

的决定》修订）第 60

条用人单位、工伤职

工或者其近亲属骗取

工伤保险待遇，医疗

机构、辅助器具配置

机构骗取工伤保险基

金支出的， 由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责令退

还，处骗取金额 2 倍

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56
对医疗

机构、

辅助器

具配置

机构骗

取工伤

保险基

金支出

的处罚

无

1.《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保险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三十五号，已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七

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28日通过，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第 88 条 以欺诈 、

伪造证明材料或者

其他手段骗取社会

保险待遇的，由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责令

退回骗取的社会保

险金，处骗取金额二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

2.《工伤保险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586 号《国

务院关于修改〈工伤

保险条例〉 的决定》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医疗机构、辅助器具配置机构骗取工伤保险

基金支出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

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 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已经 2010 年 12 月 8

日国务院第 136 次常

务会议通过，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工伤保险条例》

2003 年 4 月 27 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 375 号公布，

根据 2010 年 12 月 20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

〈工伤保险条例〉的

决定》修订）第 60

条用人单位、工伤职

工或者其近亲属骗

取工伤保险待遇，医

疗机构、辅助器具配

置机构骗取工伤保

险基金支出的，由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

退还，处骗取金额 2

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57

对用人

单位拒

不协助

对事故

进行调

查核实

的处罚 无

《 工 伤 保 险 条 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586 号《国

务院关于修改〈工伤

保险条例〉的决定》

已经 2010 年 12 月 8

日国务院第 136次常

务会议通过，自 2011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工伤保险条例 》

2003 年 4 月 27 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 375 号公布，

根据 2010年 12月 20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

〈工伤保险条例〉的

决定》修订）第 63

条用人单位违反本

条例第十九条的规

定，拒不协助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对事故

立案 1.立案责任：对用人单位拒不协助对事故进

行调查核实的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

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进行调查核实的，由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

令改正，处 2000 元

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

款。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58

对社会

保险费

征收机

构擅自

更改社

会保险

费缴费

基数、

费率，

导致少

收或者

多收社

会保险

费的处

罚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保险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三十五号，已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七次会议于 2010

年10月28日通过，自

2011年 7月 1日起施

行）第九十条社会保

险费征收机构擅自

更改社会保险费缴

费基数、费率，导致

少收或者多收社会

保险费的，由有关行

政部门责令其追缴

应当缴纳的社会保

险费或者退还不应

当缴纳的社会保险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擅自更改社会保险费

缴费基数、费率，导致少收或者多收社会保

险费的此类违法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

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费；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处分。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处罚

序号
职权
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
及依据

59

对违反

本法规

定，隐

匿、转

移、侵

占、挪

用社会

保险基

金或者

违规投

资运营

的处罚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保险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三十五号，已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十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通过， 自

2011年 7月 1日起施

行）第九十一条违反

本法规定，隐匿、转

移、侵占、挪用社会

保险基金或者违规

投资运营的，由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财政

部门、审计机关责令

追回；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立案
1.立案责任：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

违反本法规定，隐匿、转移、侵占、挪用社

会保险基金或者违规投资运营的此类违法

案件，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劳动保障

监察科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不收费

调查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案件承办人员

及时、全面 、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与案

件有关的证据，查明事

实，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检查。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予以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制作调查笔

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15 个

工 作

日

60 个

工 作

日，情

况复

杂 的

可 延

长 30

个 工

作日

审查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

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

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告知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书面

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

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权、

申辩权或听证权。

决定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

制作《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

容。

3个工

作日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

送达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

当场交付当事人； 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

关应在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7日 7日

执行

7.执行责任：监督当事人在决定的期限内（15

日内）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又拒不履行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三 个

月内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服务电话：03 9 4 - 8 2 2 1 5 2 0 投诉机构：纪检监察室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 周口市工农路北段 5 号



职权类别：行政确认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
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
事项

责任
科室

承诺
时限

法定
时限

收费情况及
依据

1 就业见习单

位认定

就业

见习

单位

认定

1.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就业见

习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豫

人社规〔2019〕6 号）；

2.《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 河南省教育厅等十部门

关于进一步推动实施梦想启

航河南省就业见习岗位募集

计划的通知》（豫人社函

〔2023〕138 号）；

3.《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见习

工作的通知》（豫人社办函

〔2025〕24 号）。

收件 符合规定收件办理

就业

创业

中心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无

受理
在审核通过后上传

申请材料

就业

创业

中心

5个工

作日

5个工

作日

审核

根据受理岗上传材

料进行业务复核和

录入工作

就业

创业

中心

10 个

工作

日

10 个

工作

日

决定

接收到推送的业务

后，审核上传的资

料，复核无误进行审

核通过

就业

创业

中心

10 个

工作

日

10 个

工作

日

服务电话：0394-8281808 投诉机构：驻局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4-8268126

受理地点：网上办理：河南省政务服务平台统一受理系统；窗口办理：周口市东新区（县）行政服务中心街道 1号 2楼 6室（窗口）



周口市人社局就业见习单位认定办事流程图


